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

订）》、《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在认真审阅

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的

审阅，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相关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2、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发行价格定价方式公允，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5、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表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公司《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内容属实、完整，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历次的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其他相关文件的精神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制订的《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能够实现对投资者的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并

兼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发展的前提下，采取现金、股票

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等方式分配利润，并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有利于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受让成都嘉石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投资将有利于公司多元化发展，为公司创造新的市场发展空间，符

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增资成都嘉石科技有限公司（“嘉石

科技”）并受让该公司原股东部分股权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交易遵守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本次公司增

资嘉石科技及受让嘉石科技股权的价格以《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为依据，

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以 4300 万元受让嘉石科技原股东四川升势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天航阳普投资有限公司、江苏雷电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标的企业 4300 万股

股权，并以自有资金 51200万元对标的企业进行增资。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宋朝晖 杨楠 徐晓聚 刘效文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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